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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肥
光
顧
持
别
欢
迎

萬
元 
③
利
率 
年
息
七
厘 

一>

担
保 
以
粤
省
西
村
士
敏
土

廠
營
業
餘
利
爲
基
金 

撥
交
該
會
專
儲
備
用 

機
關 
⑤
償
還
期
限 

止 
分 

11 年
償
還

組
織
基
金
保
管
會 
按
月
將
該
廠
餘
利 

並
指
定
廣
東
省
銀
行
爲
經
理
還
本
付
息 

自
民
國
廿
五
年
一
月
起
至
廿
九
年
七
月

煤
油
會
選
舉
波
折

▲
已
向
財
廳
呼
籲

廣
州
土
製
煤
油
同
業
公
會 
日
前
改
選
發
生
波
折
一
案 
各
情 

用
誌
前
報 
績
查
市
黨
部
以
此
案
內
容 
尙
待
查
明 
已
交
民 

訓
科
辦
理 
幷
函
財
應
調
查
核
辦 
昨
各
煤
油
徹
商 
乃
具
呈 

向
財
廳
呼
籲 
請
求
維
護 
免
碍
稅
收
及
商
業 
茲
將
呈
文
探 

錄
如
下 
呈
爲
會
員
登
記 
委
員
改
選 
均
經
依
法
辦
理 
現 

未
能
就
職 
會
務
停
頓 
商
業
稅
收
兩
象
影
響 
謹
將
經
過
情 

形
縷
晰
上
陳 

仰
祈
鑒
核 
幷
懇
主
張
正
義 
俯
賜
維
護
事 

(
中
嚳)
且
聞
市
篇
部
育
函 

88 釣
廳
查
覆
屬
會
會
員
資
格 
以
憑 

核
辦
之
說 
(
中
畧)
惟
屬
會
會
員
資
格
業
經
由
市
黨
部
依
法
核 

定
在
先 
斷
無
可
以
事
後
任
意
推
翻
之
理 

如
謂
會
員
登
記
應 

以
領
有
營
業
証
爲
限 
則
此
項
營
業
証
問
題 
尙
在
鈞
廳
審
核 

辦
理
而
未
完
竣 
屬
會
同
業
中 

有
已
領
者 

有
經
請
領
而
未 

蒙
頒
給
正
在
調
査
中
者 
更
有
經
請
領
被
駁
不
准 
現
再
事
謂 

求
者 
總
之 

此
項
營
業
証
問
題 
尙
未
全
部
解
决 
誠
爲
事 

實 
若
於
此
時
期 
祇
限
于
領
有
營
業
証
者 
方
爲
合
格 
其 

說
實
不
可
行 
乃
二
三
希
圖
操
縦
會
務
之
份
子 
不
堅
持
此
說 

於
大
會
未
開
之
前 
而
堅
持
此
説
於
大
會
開
成
之
後 
居
心
如 

何 
已
可
推
想
而
知 
現
在
自
務
停
頓
已
達
半
月 
羣
情
惶
惑 

莫
知
所
措 
商
業
稅
收
兩
蒙
影
响 
商
等
爲
擁
護
正
義
法
紀 

計 
爲
維
持
同
業
利
益
計
對
于
此
項
已
由
黨
部
核
定
登
記
之 

會
員
資
格
及
依
法
召
開
之
大
會
暨
依
法
選
舉
各
案
决
以
正
理
力 

爭 
蓋
補
領
營
業
証 
一 
案 
尙
未
澈
底
全
部
確
定 
則
營
業
証 

爲 
一 
事 
會
員
登
記
爲 
一
事 
不
能
以
未
經
最
後
承
認
確
定
之 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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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剝
奪
他
人
之
權
利
也 
素
仰
釣
廳
洞
悉
商
情 
愛
護 

敝
業 
議
將
經
過
情
形 
縷
嘲
上
陳 
伏
新
鑒
察 
(
未
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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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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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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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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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得
加
老
陣
鹽
之
恩
惠
一
其 

右
手
再
能
操
作
。。其
來
函
云
。一
因
吾
雙
手
患
風
濕
疾
。，不
能
作 

家
內
工
，
晚
間
又
不
能
睡
二
右
手
不
能
握
物
及
縫
紐
。。全
臂
如 

死
去
壹
樣
；
以
爲
將
完
全
失
用
之
、。後
有
人
指
敦
試
食
加
老
陣 

鹽
。三
星
期
久
已
覺
大
有
功
效
。』曾
繼
續
食
之
。、現
可
全
夜
安 

眠
，
名
謝
加
老
陣
鹽
之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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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

rto
老
陣
鹽
含
有
兩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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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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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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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
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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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
則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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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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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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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除
。。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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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
寸
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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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再
發
生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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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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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城
絲
苗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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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花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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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時
各
種
誠
魚
水
貨
舉
凡
日
需
用
品
大 

帮
到
步
僑
胞
光
顧
定
當
以
最
平
之
價
批 

發
請
祈
留
意
爲
幸

▲
講
線 E

•
一 六
三
豈 

關
祝
華
謹
啟

，省
府
决
定
發
行

五
百
萬
建
設
公
債
詳
誌 

▲
名
爲
燃
充
各
工
撤
一 

一
口
粤
近
年
感
受
紐
界
不
景
氣
及
舶
來
品
大 

里
傾
銷
之
影
响 
百
業
凋
敞 
工
商
交
困 

政
府
常
局 
深
知
非
有
大
量
生
產 

無

.

.
▼

▲
廣
東
新
闘
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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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半
年
香
港
商
務
檢
閱
内 

▲
開
琼
百
年
來
空
前
冷
落 

▲
各
行
中
無
不
表
示
悲
觀 

人
航
業▼ 

內
河
航
業 
計
有
省
港 
港 

澳 
港
江 
港
梧
等
航
綫 
據
記
者
翀
查 

所
得 
現
目
各
航
綫
所
走
輪
船 
計
開
省 

港
鰻
八
艘 
港
澳
鰻
三
艘 
港
江
綫
九
艘 

此
外
來
往
港
梧
綫
者
微
達
十
艘
之
多 

蓋
以
關
係
交
通 
殊
屬
重
要 
查
自
香
港 

商
業
受
不
景
氣
影
响
後 
內
河
航
業 
卽 

被
牽
動
• 
運
輸
內
地
貨
物
减
少 
實
予
業 

此
者
一
大
打
擊 
惟
本
年
上
半
年
以
來 

省
港
航
鰻
因
利
杭
輪
之
競
爭 
營
業
反
有 

起
色 

蓋
來
往
客
商
多
利
其
價
廉
捨
車
而 

趁
輪 
於
火
車
方
面
營
業 
庶
幾
可
奪
得 

多
少
也 
港
澳
與
港
江
兩
綫
之
輪
船 
本 

年
上
半
年
來
均
可
維
持
現
狀 
惟
港
梧
一 

綫
則
呈
不
景
之
象
以
大
體
言
之
 
各
綫 

因
本
年
五
月 
英
皇
銀
禧 
舉
行
出
會
大 

巡
遊 
各
地
男
女
之
來
港
參
觀
者
品
衆 

一
來
一
去
內
河
輪
船
營
業
遂
得
益
不
少 

云▲
建
築▼ 

此
行
在
表
面
上
觀
之 
似
甚 

好
景 
然
實
則
外
强
中
乾 
蓋
當
局
實
行 

拓
築
住
宅
工
業
等
區
于
北
角 
年
來
正
致 

力
于
工
程
方
面 
營
建
胴
業
者
似
有
生
氣 

然
實
際
上
則
殊
不
然 
緣
招
投
建
築
工 

程
雖
多 
惟
工
價
異
常
低
微 
地
主
多
將 

投
資
靈
量
壓
低 

一 
般
建
築
商
人 
皆
採 

薄
利
多
做
主
義 
稍
有
利
可
圖 
卽
行
承 

接 
形
成
建
築
事
業
之
競
爭 
故
雖
有
工 

做 
亦
屬 
瘦
貨

J

之
流 
至
其
中
較
大
工 

程
之
建
築
物 
僱
主
則
向
滬
方
物
色
建
築 

公
司 
港
方
之
建
築
公
司 
大
多
佔
其
小 

部
份
之
工
程
而
已 
建
築
事
業
其
景
况
雖 

如
上
述 
然
猶
幸
尙
能
維
持
其
現
狀 

此 

則
足
以
使
香
港
建
築
業
商
人
稍
爲
吿
慰
者 

也

(
已
完)

外
貨
傾

多
被
規
模
宏
大
工

麻
無
以
救
濟
失
業
民
衆
一
故
省
府
年
來 

努
力
從
事
生
產
建
設 
對
於
籌
辦
工
廠 

鼓
勇
直
前 
不
遺
餘
力 
計
已
舉
辦
者 

有
士
敏
土
廠 
硫
酸
麻 
蘇
打
廠 
篇
織 

廠 
線
練
廠 

水
結
麻
杪
廠 
棉
紗
紡
織 

撤
毛
紡
織
懒
 
肥
料
廠
一
第
二
三
一
糖 

顧 
第
一
二
三
酒
精
廠
等
一
籌
辦
中
者
有

料
廠

料
股 

紙
廠 
一 翁
江
水
電
城 

於
資
金 
尙
未
能
依
原
走
計

等割
盡
量
發
展 
深
以
爲
憾
因
鑑
於
民
國
 

十
八
年
浙
江
省
建
設
公
債
一 
千
萬
元 
廿 

三
年
江
西
發
行
玉
萍
鐵
路
公
債
一 
千
二
百 

萬
元 
同
年
湖
南
省
發
行
建
殽
公
債 
一 千 

萬
元 
江
蛛
省
發
行
水
利
建
設
公
債
二
千 

萬
元 
均
經
奉
准
有
案 
粤
省
政
府
乃
援 

案s
發
建
設
公
債 
以
西 

H-
士
敏
士
廠
資 

產
爲
担
保
品 
以
該
撤
營
業
餘
利 
按
月 

撥
存 
爲
還
本
付
息
之
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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